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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委员会
枣科职院党〔2024〕12 号

关于成立第二批辅导员工作室的通知

学校各级党组织，各处室、各二级学院，高级技工学校、职教

中心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》和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《关

于实施高校辅导员“十百工程”建设计划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

进一步整合资源，搭建平台，继续推进学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、

专业化、专家化建设，学校决定启动第二批辅导员工作室建设，

成立“凤翔”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工作室和“初心”辅导员工

作室。

按照《枣庄科技职业学院辅导员工作室建设与管理（试行）》

相关规定，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负责对工作室的团队建设、创

新载体、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跟踪管理和过程指导，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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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相应的配套经费和政策支持。学生工作处（团委）要及时总

结工作室建设经验和案例，对建设成果进行展示和推广。

辅导员工作室要围绕“立德树人 筑基人生”主线，将工

作室建设成为辅导员工作交流的重要载体、职业能力提升的重

要阵地、学生工作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重要平台，推动辅导

员队伍人才形成梯队、骨干形成团队、“带头人”形成核心，

走职业化、专业化、专家化、专家型辅导员建设之路。

2024 年 1 月 18 日

送：学校党委领导班子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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